
股票代码:601886� � � �股票简称:江河创建 公告编号:临2014-025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保利房地产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发来的保利琶洲项目地块四幕墙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

，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２１９

，

３７１

，

２４９．００

元

。

该工程工期预计

４８０

天

。

保利琶洲项目地块四幕墙工程项目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阅

江路琶洲村区域

，

紧邻珠江南岸

。

该项目由两栋塔楼组成

，

为集办公与酒店于一身的综合体

项目

，

是公司在华南地区承接的又一代表性工程

。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近日分别与成都晋恒投资有限公司

、

雅安新能源锂电池制造有限公司和上海坤赢实业有限公司

３

家公司签订了

《

施工合同

》，

具

体如下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交易对方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中标金额

成都晋恒投资有限公司 生产指挥数据中心装饰工程 四川广安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雅安新能源锂电池制造

有限公司

雅安新能源锂电池制造建设

项目施工合同

四川雅安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坤赢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坤赢旭华生活商务广场

Ａ

幢办公楼、

Ｂ

幢外立面及内

部商场和

Ｃ

幢外立面及内部

商场、

４＃

六层办公楼的装饰

装修安装工程及闵北路广场

建设施工工程

上海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以上工程项目中标金额合计为

１

，

５６９

，

３７１

，

２４９．００

元

，

约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的

１３．１９％

。

特此公告

。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7日

股票代码:002269� � �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L20140528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８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２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６６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

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４２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４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８９

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１９４

胡佳佳

３ ００＊＊＊＊＊１８０

林海舟

４ ０１＊＊＊＊＊１８３

刘 毅

五

、

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

：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５８８

号

咨询联系人

：

庄涛

咨询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１８３９３９

传真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１１９９９２－８６１１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特此公告

。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89� � �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2014-017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９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６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４４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

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５２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

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４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０８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８８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２ ０８＊＊＊＊＊０４６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８＊＊＊＊＊０８８

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１０４

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五

、

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

：

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

５０８

号

咨询联系人

：

刘东升 张东阳

咨询电话

：

０３７７－６３８６５０３１

传真号码

：

０３７７－６３１６７８００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8日

方正富邦货币市场基金

2014年“端午” 假期暂停及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05月28日

� � �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方正富邦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方正富邦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７３０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方正富

邦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方正富邦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

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０５－２９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０５－２９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４－０５－２９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０５－２９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２０１４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

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办发【

２０１３

】

１０５

号）的精神及沪深交易所

休市安排，为保护持有人利益，特暂停相关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方正富邦货币

Ａ

方正富邦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７３０００３ ７３０１０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本基金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期间

，

本基金的转换转出

、

赎回等业

务和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照常办理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起

，

本基金将

恢复办理正常申购

、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

２

）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

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的不便

。

投资者所享有的

基金份额收益将根据证监会

《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基金字

【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

）

的规定办理

。

（

３

）

如有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０９９０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ｆｏｕｎｄｅｒｆｆ．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88�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14-033】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行理财产品到期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司

”

)

于

2014

年

2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

,

同意公司使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分行发行的结构性存款保本型理财产品

,

投资产品期限为三个月

,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内容详见

2014

年

2

月

22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4-008

】

号公

告

。

截止

2014

年

5

月

26

日

,

该笔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已全部兑付到账

。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归

还情况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

特此公告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88�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14-034】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以专人送达

、

传真等方式发出通知

,

并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由董事

长王东晓先生主持

,

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本次董事会出席会议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

,

会

议合法有效

。

会议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与会

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

详见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公告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2014-036)

。

特此公告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88�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14-035】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

以专人送达

、

传真等方式发出通知

,

并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王志广先生主持

,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

,

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与会监事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

:

公司本次投资产品的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

,

投资的目的主要是进行现

金管理

,

投资产品的期限为

90

天

,

未超过

12

个月

。

公司本次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

加公司收益

,

具有合理性

。

投资理财产品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

使用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理财产品

。

详见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公告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2014-036)

。

特此公告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88�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14-036】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

,

同意公司使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

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

发行的招

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

黄金挂钩三层区间型

W03)

。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2]838

号

”

文核准

,

金河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

49,014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3,656.14

万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45,357.86

万元

(

其

中计划募集资金

19,851.92

万元

;

超募资金

25,505.94

万元

)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出具了国浩

验字

[2012]

第

207A84

号

《

验资报告

》。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2701.58

万元

,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8,000

万元

,

理财产品投资

5000

万元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为

10520.39

万元

,

其中利息收入

865.02

万元

。

2

、

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

截止公告日前

12

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表

序号 公告日期

公告编

号

签约方

投资金

额（万

元）

投资期

限

产品类

型

资金类型

与受托方

有无关联

关系

归还情

况

１ ２０１３．８．１２

２０１３ －

０２７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９０

天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闲置募集

资金

无 已归还

２ ２０１４．２．２１

２０１４ －

００８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

行

５

，

０００

三个月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闲置募集

资金

无 已归还

三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及资金使用计划

,

公司目前有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为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

,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

,

公司使用

5,000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投资招商银行发行的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

具体情况如下

:

1

、

产品名称

: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

黄金挂钩三层区间型

W03)

2

、

发行人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3

、

币种

:

人民币

4

、

挂钩标的

:

伦敦金市下午定盘价

5

、

产品编号

:

黄金挂钩三层区间型

W03

6

、

产品类型

:

保本

+

保底利息

+

浮动利息型产品

7

、

理财本金及收益的兑付

:

在存款到期日及之后

,

存款人可支取全部本金及保底利息

,

同时

招商银行按照规定向存款人支付浮动利息

,

其中保底利率为

2.86%(

年化

),

浮动利率范围

0

或

1.14%(

年化

)

或

1.34%(

年化

)

8

、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

伍仟万元

(RMB 5,000

万元

)

9

、

存款期限

:90

天

10

、

起息日

:2014

年

5

月

28

日

11

、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8

月

23

日

12

、

资金来源

: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3

、

提前终止及客户申购和赎回

:

存款存续期内

,

存款人与招商银行均无权提前终止本存款

14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招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15

、

公司本次使用

5,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

,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5.56%

16

、

主要风险提示

:

(1)

本金及利息风险

:

招商银行仅保障存款本金和保底利率范围内的利息

。

本存款的利率由

保底利率和浮动利率组成

。

浮动利率取决于挂钩标的的价格变化

,

受市场多种要素的影响

。

利

息不确定的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

,

如果在存款期内

,

市场利率上升

,

本存款的利率不随市场利

率上升而提高

。

(2)

政策风险

:

本存款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

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

可能影响存款的受理

、

投资

、

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

甚至导致本存款利息降低

。

(3)

流动性风险

:

产品存续期内

,

存款人不享有赎回提前支取的权利

。

(4)

存款不成立风险

:

如自存款人签署

《

结构性存款业务协议

》

至存款起息之前

,

国家宏观政

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

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

,

且经招商银行合理判断难以按照本

产品说明书规定向存款人提供本存款

,

则招商银行有权决定本存款不成立

。

(5)

欠缺投资经验的风险

:

本存款的浮动利率与挂钩标的的价格水平挂钩

,

利息计算较为复

杂

,

故只适合于具备相关投资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存款人认购

。

(6)

数据来源风险

:

在本存款收益率的计算中

,

需要使用到数据提供商提供的挂钩标的的价

格水平

。

如果届时产品说明书中约定的数据提供商提供的参照页面不能给出所需的价格水平

,

招商银行将本着公平

、

公正

、

公允的原则

,

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的价格水平进行计算

。

(7)

信息传递风险

:

本存款存续期内不提供估值

,

存款人应根据本存款说明书所载明的公告

方式及时查询本存款的相关信息

。

(8)

不可抗力风险

:

指由于自然灾害

、

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

,

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

常运行

,

可能影响存款的起息

、

存续期

、

到期等的正常进行

,

甚至导致本存款收益降低乃至本金

损失

。

对于由不可抗力风险所导致的任何损失

,

由存款人自行承担

,

招商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

任

。

四

、

风险控制措施

1

、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2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

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3

、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银行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

损益情况

。

五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1

、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产品的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

,

投资的目的主要是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产品的

期限为

90

天

,

未超过

12

个月

。

公司本次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收益

,

具有合

理性

。

投资理财产品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的有关规定

,

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因此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2

、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产品的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

,

投资的目的主要是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产品的

期限为

90

天

,

未超过

12

个月

。

公司本次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收益

,

具有合

理性

。

投资理财产品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的有关规定

,

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监事会同意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理财产品

。

3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

公司本次投资理财产品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等相关规定要求

,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投资无异议

。

六

、

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和保底利息的结构性存款的银行理财产品

,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由于该项投资存

在收益不确定性的因素

,

公司将对投资进展情况持续关注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七

、

备查文件

1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2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3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独立意

见

;

4

、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金河生物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48� � �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14-032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原内配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披露

了

《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４２

），

授权公司使用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公司披露

了

《

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０３

），

授权

将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增加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

合计不超过

２６

，

０００

万

元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循环使用

。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

，

投资

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

（

以下简

称

“

广发银行

”）

发行的

“

薪满益足

”

人民币理财计划共计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

一

、

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

一

）

基本信息

理财产品名称 广发银行“薪满益足”人民币理财计划

产品类别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产品风险评级 偏低风险

产品投资范围

本理财产品所募集的资金将投资于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债权类资产及投资于

以上范围的信托计划、券商管理计划。

投资起止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实际理财天数

６６

天

投资收益率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５．１％

产品收益计算方法 产品收益

＝

理财本金

＊

投资收益率（年率）

＊

实际持有天数

／３６５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ＲＭＢ３

，

０００

万元）

（

二

）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无关联关系

。

（

三

）

主要风险揭示

本理财计划有风险

，

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风险

：

１

、

信用风险

：

本理财产品投资范围包括债券

、

货币市场工具

、

债权类资产

、

权益类资产及

投资于以上范围的信托计划

、

券商管理计划等

，

存在本产品投资标的项下实现的收入以及投

资标的项下货币资金不足兑付理财本金与收益的风险

，

将可能导致投资者本金及收益到期

时蒙受部分或全部损失

。

由此产生的理财本金及收益损失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广发银行

不承担返还理财本金及收益的保证责任

。

２

、

市场风险

：

本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及实际收益率均不随市场利率的变化而变化

。

３

、

流动性风险

：

投资者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获取到期兑付投资金额

，

可能导致投资者需

要资金时不能随时变现

，

并可能使投资者丧失其他投资机会

，

或因物价指数的抬升导致收益

率低于通货膨胀率

，

导致实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

４

、

政策风险

：

本理财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

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

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

、

投资

、

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

甚至导致本

理财产品收益降低及本金损失

。

５

、

提前终止风险

：

在投资期内

，

发生广发银行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的情况

，

投资者可能

面临不能按预期期限取得预期收益及不能进行再投资的风险

。

６

、

其他风险

：

指由于自然灾害

、

战争

、

交易平台系统性故障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

，

将严

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

，

从而导致本投资计划资产收益降低或损失

，

甚至影响本投资计

划的受理

、

投资

、

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

进而影响本理财产品的资产本金和收益安全

。

７

、

信息传递风险

：

广发银行在产品到期日的十个交易日内通过营业网点进行信息披露

，

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

，

或由于通讯故障

、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

资者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

，

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８

、

延期风险

：

如因该理财计划项下各种不确定因素造成理财计划到期不能按时支付客

户资金

，

广发银行将尽责任寻找合理方式

，

尽快支付客户的理财资金

。

但由此产生的本金延

期兑付不确定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９

、

管理风险

：

由于广发银行的知识

、

经验

、

判断

、

决策

、

技能等会影响其对信息的占有以

及对投资的判断

，

可能会影响本理财计划的投资收益

，

导致本计划项下的理财收益处于较低

水平

。

１０

、

理财产品不成立风险

：

本理财产品募集期结束

，

如募集总金额未达到规模下限

，

或市

场发生剧烈波动且经广发银行合理判断难以按照本产品说明书规定向投资者提供本理财产

品

，

广发银行有权宣布本理财产品不成立

。

１１

、

广发银行作为本理财计划发行人

、

管理人和托管人

，

对于信用债

、

债权类及权益类

、

信托计划等资产投资

，

存在着广发银行同时作为主承销商和投资人

、

债权项目委托人和受托

人

、

信托公司债券结算代理人和信托计划委托人

、

发行人和托管人等双重角色冲突的风险

。

二

、

风险控制措施

１

、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２

、

公司财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具体经办部门

。

财务部负责理财产品业务的各项具体

事宜

，

包括提出理财额度建议

、

理财产品的内容审核和风险评估

、

选择合作金融机构

、

制定理

财计划

、

筹措理财资金

、

实施理财计划等

。

财务部负责人为理财产品交易的第一责任人

。

３

、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

。

审计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

、

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

审计部负责审查理财产品业务的审批情况

、

实际操作情况

、

资金使用

情况及盈亏情况等

，

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

，

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

审计部负

责人为监督义务的第一责任人

。

４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的情况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５

、

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并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各项投资及损益情况

。

三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进行的

，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

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

，

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四

、

最近十二个月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１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

９

，

０００

万

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期限为

１８１

天

。

２

、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

，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具体如下

：

序

号

银行名称

产品类

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期年化

收益率

（

％

）

是否

到期

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焦作分行

保证收

益型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４．８

是

２

中国光大银行焦

作分行解放路支

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４．５

是

３

招商银行郑州金

水路支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３．６

是

４

中国光大银行焦

作分行解放路支

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５．２

是

５

招商银行郑州金

水路支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

５．２

是

６

中国建设银行孟

州支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９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

５．８

是

７

中国光大银行焦

作分行解放路支

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

５．９

是

８

中国光大银行焦

作分行解放路支

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３

日

６．０

是

９

中国光大银行焦

作分行解放路支

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７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８

日

６．０

是

１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焦作分行

保证收

益型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６．１

是

１１

中国光大银行焦

作分行解放路支

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８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５．０

是

１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焦作分行

保证收

益型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５．８

否

１３

洛阳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焦作分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５．８

是

１４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焦作分行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６．０

是

１５

洛阳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焦作分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３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６．０

否

１６

洛阳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焦作分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３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５．３

否

１７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焦作分行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５．１

否

截至公告日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金额共计

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

，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

（

含本次

）

金额共计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合计余额为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３０％

，

占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的

１３．６５％

。

五

、

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最近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

，

以及购买本银行理财产品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实施下述行

为

：

１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２

、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３

、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签订的

《

广发银行

“

薪满益足

”

人民币理财计划

对公产品合同

》。

特此公告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2014年5月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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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7�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4-063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4

月

19

日

，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在指定媒体

《

证券时

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了

《

关于继续停牌的公告

》：

公司

目前正在筹划另外一项对外投资事宜

，

鉴于该事项尚在筹划之中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为保证

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

，

特申请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誉衡药业

"

，

股票代码

"002437"

）

自

2014

年

4

月

21

日开市起继

续停牌

。

公司已计划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收

购第三方资产

,

目前收购事项仍在洽谈中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开市起继

续停牌

。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

展情况

，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26� � �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14-029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北京中科岱宗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

东大会

，

公司同意与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建立航空发动机合资公司

（

详情请见公司

2013-018

号

、

2014-012

号公告

）。

日前

，

北京中科岱宗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

并领取了由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情况如下

：

1

、

名称

：

北京中科岱宗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2

、

注册号

：

110108017154933

；

3

、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8

号

；

4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严风春

；

5

、

注册资本

：

捌仟万元

；

6

、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7

、

经营范围

：

航空发动机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571� � � �证券简称：新大洲A� � � �公告编号：临2014-022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

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以下简称

"

监管指引

"

）

及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的有关通知要

求

，

本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

、

3

月

29

日

、

4

月

29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承诺事项的专项公告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本公司及相关方

存在的不符合

《

监管指引

》

要求及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除本公司存在下述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外

，

本公司及关联方

的承诺事项均正常履行

。

具体情况如下

：

承诺主体

：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

：

根据本公司

2006

年

12

月

12

日与牙克石市经济局签订的

《

产权交易合同

》

的特

别约定

，

本公司受让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五九集团

"

）

和牙

克石煤矿

（

现更名为呼伦贝尔市牙星煤业有限公司

）

国有股权后

3

年内

，

应投入不少于人民币

20

亿元建设大型煤化工项目

。

承诺公布日期

：

2006

年

12

月

14

日

承诺履行期限

：

自本公司受让五九集团和牙克石煤矿国有股权后

3

年内

。

承诺履行情况

：

本公司通过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能源科技公司

"

）

开展煤化工项目的建设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通过能源科技公司投入

PVC

项目首期

20

万吨电石工程资金

19,436

万元

，

未在履行期限内履行完毕相关承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本

公司通过能源科技公司投入大型煤化工项目资金

59,499

万元

，

超过履行期限仍未履行完毕相

关承诺

。

未履行完毕相关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

受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

以及之后国家

对房地产行业严格的调控政策等影响

，

电石及

PVC

行业下滑

，

经与当地政府协商公司进行了

缓建

。

后于

2011

年

10

月

，

本公司启动了与枣庄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枣矿集

团

"

）

股权重组本公司煤炭能源产业

，

公司向当地政府进行了说明

，

待重组完成后

，

双方将进一

步规划在当地煤转化项目的投资

，

得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

2012

年末上述重组完成后

，

能源科技公司以

"

寻求突破

、

转型发展

"

为指导思想

，

提出了一系列循环经济解决方案

，

并正组

织实施低阶煤热解提取煤焦油项目

（

褐煤提质项目

）。

截止公告披露日

，

该项目已累计投入

18,

920

万元

，

项目进度

51.82%

，

各土建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

，

同时完成了

10KV

主供电线路扩容改

造

、

锅炉供热设备运行

；

部分设备已安装到位

，

约完成设备安装总量的

60%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有关监管要求

，

就上述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持续进行公告

。

以上特此公告

。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8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宝兴业生态中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

简称

"

德邦证券

"

）

签署的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本公司自

2014

年

5

月

28

日起增加德

邦证券为华宝兴业生态中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612

，

基金简称

：

华宝兴业

生态股票

）

的代销机构

。

投资者可到德邦证券办理华宝兴业生态中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开户和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

1

）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普陀区曹阳路

510

号南半幢

9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福山路

500

号城建国际中心

26

楼

法定代表人

：

方加春

联系人

：

叶蕾

电话

：

021-68761616

传真

：

021-68767981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128

网址

：

www.tebon.com.cn

投资者还可通过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www.fsfund.com

）

和华宝兴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4007005588

、

021-38924558

）

咨询有关情况

。

特此公告

。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8日


